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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資本披露

- 資本充足比率 

- 槓桿比率

- 風險加權數額概覧

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



1 資本充足比率 

於2017年 於2016年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3月31日 12月31日

資本

普通股權第一級 7,433,566          7,112,339         

第一級 7,433,566          7,112,339         

總計 7,433,566          7,112,339         

風險加權數額總計 6,940,350          6,836,298         

資本充足比率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07.11% 104.04%

一級資本比率 107.11% 104.04%

總資本比率 107.11% 104.04%

2 槓桿比率

於2017年 於2016年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3月31日 12月31日

資本及風險承擔總額

第一級資本 7,433,566          7,112,339         

風險承擔總額 8,133,534          7,768,461         

槓桿比率 91.39% 91.55%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金管局頒佈之《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

槓桿比率乃根據由金管局發出槓桿比率框架編製。

本文件載有花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三支柱披露的資本充足比率、槓桿比率及
按照風險類型劃分的風險加權數額（「RWA」）。以下披露乃根據《銀行業（披露）規
則》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頒佈的披露模板編製。



3 風險加權數額概覧

最低資本規定

於2017年
3月3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1 非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1,562,175        1,595,435               124,974 

2 其中STC計算法        1,562,175        1,595,435               124,974 

19 業務操作風險        5,378,175        5,240,863               430,254 

20 其中BIA計算法        5,378,175        5,240,863               430,254 

25 總計        6,940,350        6,836,298               555,228 

以下圖表列出按照風險類別劃分的風險加權數額和符合由金管局規定的相應最低資本要求（即風險加權數
額的8%）。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本公司分別以標準計算法和基本指標法計算信貸風險及業務操作風險的風險加權資產。

風險加權數額


